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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化肥施用控制的稻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南京市溧水区为例

吕悦风，谢　 丽，孙　 华∗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农田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控制化肥用量与面源污染的公共政策工具，其补偿标准将决定政策内化外部效应的实际效果。 本

研究以南京市溧水区水稻种植户为对象，综合运用成本收益法、能值分析法和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法，测定基于政府和农户双重

视角下的稻田化肥减施生态补偿标准。 研究结果表明： 化肥污染环境成本量化视角下南京市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折纯化肥投入

参考值为 ２６８．７５ ｋｇ ｈｍ－２ ａ－１，相比 ２０１７ 年南京市的实际化肥用量 ３１２．４８ ｋｇ ／ ｈｍ２·ａ 仍有约 １４％的下降空间；绝大多数种植户

愿意在接受平均补偿标准为 ８８２．４９ 元 ｈｍ－２ ａ－１的前提之下减少化肥投入至参考用量；受教育程度越高、家中务农人数越多、化
肥投入成本越多的稻农更倾向于接受生态补偿，而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以及年长男性种植户对减施化肥持更谨慎的态度。 研

究结果为南京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稻田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实际补偿发放过程中，单一的补偿标准

无法保障公平公正，需建立与作物种植类型、化肥减施成效相挂钩的分级生态补偿制度，从而激励农户尽可能减少化肥投入。
关键词：生态补偿；化肥减施；能值分析；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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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表明，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社会与经济问题［１⁃３］，且这一部分污染外部性

强、参与面广、排放随机［４］，很难用传统排污收费的方式彻底根治。 国外很早就开始了有关农田面源污染防

治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研究（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ＥＳ），试图通过经济、政策、市场等因素的激

励作用有效缓解农田面源污染产生的环境外部性［４⁃５］。 美国先后出台保护性储备计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ＲＰ）和环境质量激励计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ＱＩＰ），通过资金补贴与技术资

助的方式激励农牧民采用更为清洁环保的方式开展农业生产［６］，从而减轻化肥农药对于土壤、空气和水分产

生的环境危害；德国通过立法，对水源保护区内实施化肥减施行为的农户进行经济补助［７］；瑞士在农业区内

采用政府与农户签订合同的方式，根据农户化肥和农药的减少程度实行分级补偿制度［８］，生态补偿政策已然

成为发达国家实现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起步较晚［２］，然而近年来随

着面源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政府也开始不断加强对于农田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并于 ２０１６ 年正式出台了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田生态补贴制度，有偿激励农户

减少化肥投入、施用有机肥料和低毒生物农药［９⁃１０］。 由此可见，构建科学合理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我国

减少化肥用量，控制面源污染，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补偿标准作为农田生态补偿机制中的决定性因素，直接影响种植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减施成效。 为此大量

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对此问题展开测算。 蔡银莺等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计算得到武汉市农户农田生态补偿标

准范围为 ３９２９—８３６７ 元 ／ ｈｍ２［１１］；刘某承等基于生态系统价值测算了云南哈尼梯田地区农户在不同的化肥、
农药施用限制条件下的受偿标准范围为 ３７２７—８７３２ 元 ／ ｈｍ２［１２］；张印等结合能值分析理论，测定无锡市农田

氮素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生态补偿标准处于 ６２０—７０９８ 元 ／ ｈｍ２间［１３］；王风等通过洱海流域环境友好型肥料应

用的实证得出当地最低生态补偿标准为 ４５０ 元 ／ ｈｍ２［１４］。 此类研究为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很好的

理论支撑，然而当前研究仍有两部分内容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一方面大量学者试图将整个农田生态系统

作为政策补偿的对象，然而受限于当前学界对于生态补偿内容和范围的界定尚不明确，所聚焦的“生态价

值［１１］”或“生态效益”较难量化考核，因此相关研究选取的考核因子各不相同，推导得出的研究结论适用面较

窄、实际政策应用性也较差。 另一方面，大量研究在计算化肥减施补偿标准时普遍聚焦于农户视角下的补偿

金额探讨，与之对应的化肥减施量往往仅用“减施 １ ／ ４，减施一半，全部用有机肥代替化肥” ［１０］ 等描述性限制

条件来笼统概况，考虑到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政府端也亟需对化肥减施进行合理量化来

评价相关污染控制手段的成效［１３］。 针对现存研究的两点缺陷，本文聚焦生态补偿中的化肥减施一项，通过成

本收益法与能值分析法，结合过量化肥投入对于大气、水体与土壤产生的污染路径与环境影响，从化肥污染环

境成本量化的全新视角测算水稻作物理论所需的化肥投入参考值，在此基础上将所得参考值编入南京市溧水

区水稻种植户的问卷调研之中，运用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调查法测定农户在削减化肥投入至理论值时所预期

的化肥减施生态补偿金额，最终构建兼具普适性与科学性的稻田化肥减施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实现“政府

施肥控制”与“农户经济受偿”的有机衔接，从而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建言献策。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南京市溧水区地处长江下游的经济发达地带，属于宁镇丘陵区，区域内光照、温度、水分等自然资源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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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适合种植业发展。 溧水区耕地面积约 ３．２ 万公顷，种植作物以水稻、小麦、油菜为主，耕种制度为一年两

熟，曾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江苏省优质粮棉生产基地等荣誉称号。 另据南京市

《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实施意见》规划显示，溧水区计划将于 ２０２２ 年前在辖

区内确定水稻生产功能区 １．８７ 万公顷（占辖区耕地总面积的 ５８％），成为南京市最为重要的水稻产区之一。
自 ２０１６ 年南京市政府出台《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办法》以来，溧水区生态补偿标准统一确定为 ４５００ 元

ｈｍ－２ ａ－１，补偿金额将通过“一卡通”的形式直接发放至土地承包户手中。 然而通过实地访谈调研发现，现行

的“耕地生态补贴”以土地确权面积作为补贴的唯一发放标准，并未将与农业种植紧密相关的土壤质量、化肥

投入、生态保护情况纳入考核体系之中，实际只是国家“三项惠农政策”改革后的另一种换名延续，并未发挥

耕地保护政策控制化肥用量、提升环境质量的靶向作用。 此外，在大力推进土地流转的社会背景之下，生态补

偿直接发放给“土地承包户”而非“实际种植户”，补贴的错位发放不仅有违国家鼓励实际农业生产的政策初

衷，还会抑制土地流转、加剧人地固化、诱发一系列的土地纠纷问题［１５］。
为充分发挥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效力，同时有效解决补贴发放在农村基层中产生的纠纷问题，本研究选

定水稻典型产区———南京溧水开展研究，通过资料收集与实证调研测算当地化肥减施的生态补偿标准，从而

为南京市耕地地力保持与化肥施用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１．２　 问卷设计与调查

经过前期的调研培训，项目组于 ２０１７ 年 ８—９ 月前往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白马镇下辖的 ８ 个村庄开展

“基于生态补偿的农户化肥减施意愿与标准”问卷调查，共发放农户问卷 ２４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 ２０５ 份，问卷有

效率为 ８３．７％。
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通过开放性的问题收集受访农户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社会特

征、农业经济状况以及对于化肥减施生态补偿政策的一些了解与反馈。 第二部分运用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法

测定农户生态补偿的预期金额，其核心问题在问卷中体现如下：
（１）政府为控制农田面源污染，鼓励农户将单位面积化肥用量降至政府设定的肥料投入参考值（实际值

通过后期计算得出，并由调研人员口述），使用农家肥补充地力来代替化肥投入，同时给予实施农户　 　 元

ｈｍ－２ ａ－１的化肥减施补助，您是否同意？ （化肥减施补助金额从前期确定的投标值中随机选取）
Ａ．同意（　 ） ； Ｂ．不同意（　 ）
（２）如果补贴数额（上、下）调一级，变为　 　 　 元 ｈｍ－２ ａ－１您是否同意？
（备注 １：对：（１）回答＂ 同意＂ 则下调一级投标值，＂ 不同意＂ 则上提一级投标值）
Ａ．同意（　 ） ； Ｂ．不同意（　 ）
本研究中的投标值即为稻农生态补贴受偿金额。 参考 ２０１５ 年“三项惠农补贴”改制前溧水区的水稻良

种补贴（３００ 元 ／ ｈｍ２）与秸秆处理补贴（５２５ 元 ／ ｈｍ２）等同质性补贴，结合前期预调研与专家咨询的结果，本问

卷最终设定的化肥减施补贴投标值共分为 ９ 档，分别为 ７５、１５０、３００、５２５、７５０、１０５０、１３５０、１８００、２２５０ 元 ／ ｈｍ２。
１．３　 样本特征描述

在回收的 ２０５ 份有效样本中，受访者男性占比达到 ７０％，平均年龄为 ５２．０８ 岁，文化程度小于初中及以下

的样本比例占 ５１．２％，受访农户的平均劳动力数 １．７８ 人，户均年收入 ４．１２ 万元，户均耕地面积 ３．４ 亩。 样本

情况基本反映了研究区的社会经济现实。

２　 理论框架与模型构建

２．１　 政府化肥减施考核标准测算

２．１．１　 理论框架

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对于任何特定的生产要素组合，其产出不会随投入的增加而无限制的增大，水稻

种植过程中的化肥投入也遵循此原理。 在水稻生产过程中，随着化肥投入量的不断提高，其水稻产量曲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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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抛物线形态［１６］，因此可以用二次函数来反映化肥投入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Ｙ＝ａ＋ｂＸ－ｃＸ２ （１）

式中，Ｙ 为水稻产量，Ｘ 为化肥投入量，ａ、ｂ、ｃ 为待定正数；
而水稻产值（Ｖ）可由水稻产量（Ｙ）与水稻单价 （Ｐ）的乘积决定：

Ｖ ＝ Ｙ×Ｐ （２）
在生产过程中，设水稻生产的总成本为 Ｔ，则总利润 （Ｗ）表示为：

Ｗ ＝ Ｖ－Ｔ ＝（ａ＋ｂＸ－ｃＸ２）Ｐ－Ｔ （３）
化肥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也会因过量施肥引起诸如土壤酸化、土地板结等一系列的农业生态环境问

题，从而产生相应的负外部效应。 因此，农户化肥投入成本除自身经济成本之外，也应包含化肥污染产生的外

部成本。 化肥的边际社会成本（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ＭＳＣ） 将由边际生产成本（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ＭＰＣ）、边际使用成本（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Ｕｓｅ Ｃｏｓｔ，ＭＵＣ） 和边际外部成本（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ｓｔ，ＭＥＣ） 三部分组成，
表示为：

ＭＳＣ ＝ ＭＰＣ＋ＭＵＣ＋ＭＥＣ （４）
水稻生产过程，施肥利润随化肥投入量的提高而下降，当化肥投入边际利润为 ０ 时的施肥量就是合理施

肥量或最佳施肥量，合理施肥量可对利润函数进行求导计算而得：
Ｗ ′＝Ｖ ′－Ｔ ′ ＝（ｂ－２ｃＸ） Ｐ－（ＭＰＣ＋ ＭＵＣ ＋ ＭＥＣ）＝ ０ （５）

Ｘ１ ＝ ｂ ／ ２ｃ－（ＭＰＣ＋ ＭＵＣ＋ＭＥＣ） ／ ２ｃＰ （６）
式中， “Ｘ１”值即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农户折纯化肥合理投入量，即当农户施肥量处于 Ｘ１时，能够最大程度的兼

顾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 政府也应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关的折纯化肥投入参考值。
由公式（６）可知，Ｘ１的求解需要获取 ｂ、ｃ、水稻市场单价 Ｐ 以及成本公式中的 ＭＰＣ、ＭＥＣ 与 ＭＵＣ 的值。

由于现阶段化肥的生产厂商众多并且生产化肥的原料相对来说是可以长期利用、非耗竭性的，因此本研究中

假设化肥属于非耗竭性资源，规定其边际使用成本（ＭＵＣ）为 ０，通过下文计算可获取文中所需参数，从而确定

南京市折纯化肥投入参考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计与开展问卷调研，探究农户化肥减施补偿额度。
２．１．２　 化肥外部成本测算方法

由于土地利用、农业灌溉、化肥农药等因素对自然资源造成的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有关生态环境负外部性

的核算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密切关注［１７］。 Ｐｒｅｔｔｙ 等从自然资本和人类健康损害二维角度核算认为英国农业的

外部性成本达到 ２．３４３×１０９磅［１８］；吴琼等借鉴借鉴国际 ＳＥＥＡ 核算体系以及虚拟治理成本法核算湖州市的环

境负债为 ４５．６７ 亿元［１９］；何斌等通过能值分析手段和伤残调整生命年评估手段计算得出 ２０１０ 年全国水田、旱
地化肥施用环境成本分别为 １６６ 亿元和 ３３３ 亿元［２０］。 与其他方法相比，能值分析法不仅可以分析外源污染

的类别与途径，同时能够对各种污染物进行很好的量化，因此本研究借助这一方法估算南京市由于化肥施用

引致的环境损失成本，相关测算过程如下所示：
①将化肥施用产生的污染按照污染类型与环境影响进行分类。
②归纳国内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氮磷元素转移系数的相关研究成果，选取合理的运移转化比率，计算获取

各污染物的影响剂量，相关公式如下：
Ｄｏｓｅｉ ＝Ｍ×Ｃｅｉ×（Ｗｃ ／Ｗｆ） （７）

式中，Ｄｏｓｅｉ表示污染物 ｉ 的产生剂量，Ｍ 代表氮素、磷素的折纯量，Ｃｅｉ表示化肥中氮素、磷素转移系数，Ｗｆ表示

Ｎ 或 Ｐ ２Ｏ５的分子量，Ｗｃ 表示所产生含氮或磷污染物的分子量。 综合化肥元素运移、转化方面的研究成

果［１７，２１］，汇总各污染物情况于表 １。
③利用伤残调整生命年法对各类污染物进行量化，并通过生命损害年累计数（ＤＡＬＹｉ）统一评价各类污染

物对于人类健康造成的实际影响。
ＤＡＬＹｉ ＝ Ｃｄｉ×Ｄｏｓｅ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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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Ｃｄｉ表示单位污染物剂量引致的生命损害年数（ａ ／ ｋｇ） ，取值采用 Ｅｃｏ－ｉｎｄｉｃｔｏｒ ９９ 的系列评估值［２２］，Ｄｏｓｅｉ

表示污染物 ｉ 的剂量。

表 １　 化肥污染影响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污染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过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

环境影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转移系数 ／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大气污染 ＮＨ３污染 氮肥挥发产生 ＮＨ３ 呼吸系统受害 ３．９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Ｎ２Ｏ 污染
氮肥在微生物作用下转化为温室气体
Ｎ２Ｏ

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 １

ＮＯｘ污染
氮肥通过微生物的硝化或反硝化作用
产生的氮氧化物

臭氧层破坏、呼吸系统
受害

０．７６

土壤污染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重金属污染 磷肥中产生的重金属镉污染 破坏土壤

磷肥中镉含量 ０．２—
２．５ｍｇ ／ ｋｇ

土层污染 氮肥淋失增加地下水中硝酸盐含量 土壤盐渍化 ０．５

水体污染 ＮＯ－
３ ⁃Ｎ 污染 硝态氮在地表水中富集 富营养化、致癌效应 ６．９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ＮＨ＋
４ 污染 铵态氮在地表水中富集 富营养化 ４．３

磷酸盐污染 磷酸盐在地表水中富集 富营养化 １１．２

④将单位劳动力的能值消费数据（Ｃｍ）与生命损害年累计数（ＤＡＬＹｉ）相乘，计算得到该污染物能值成本

（Ｅｍｅｒｇｙｉ），再把所有污染物能值成本进行加和得到 ２０１６ 年南京市化肥施用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总能值（Ｕ，单
位：ｓｅｊ）。

Ｕ ＝ ∑
ｎ

ｉ ＝ １
Ｅ ｍｅｒｇｙｉ ＝ （ＤＡＬＹｉ × Ｃｍ） （９）

本文选用刘建霞［２１］通过劳动力数量和能值的增长量折算而成的 Ｃｍ值，其 Ｃｍ值为 ４．５８×１０１６ ｓｅｊ。
⑤在南京市环境影响总能值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能值货币比率数据，计算南京市化肥施用的综合环境

成本。
Ｅｍｄｏｌｌａｒ ＝Ｕ ／ Ｃｇ （１０）

式中，Ｅｍｄｏｌｌａｒ表示化肥环境影响的宏观经济价值，Ｕ 是化肥环境影响的总能值成本，Ｃｇ是单位宏观经济价值的

能值载荷。 本文根据李双成基于 １９９６ 年度全国社会经济与能值核算结果得出的单位 ＧＤＰ 能值载荷（全部可

更新资源与不可更新资源）１．４３×１０１２ ｓｅｊ ／元［２１，２３］，结合统计年鉴公布的单位 ＧＤＰ 能耗［１３］，通过能量折算系

数［２３］与太阳能值转换率［２４］进行折算，最终得出 ２０１６ 年南京市的 Ｃｇ 值为 ８．８９×１０１１ ｓｅｊ ／元。
２．２　 农户受偿标准测算模型

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ＣＶＭ） 广泛应用于资源与环境物品的非市场价值评估，它
通过建立假想市场模拟交易行为，获取人们对有关资源与环境非市场物品变化的偏好并推导其价值［２５］。 二

分式 ＣＶＭ 是在普通 ＣＶＭ 问卷调查的基础之上，根据受访者对第一次投标的回答情况追加一个较低或较高的

投标，然后根据两次回答情况建立相应的函数关系来推导其平均接受意愿［２６］。 考虑到农户减施化肥意味着

放弃了自由施用化肥的权利并承担起作物减产的风险，同时两次问答能更准确的估计农户心中预期，因此本

文采用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方法分析农户减施化肥至合理施肥量时的受偿意愿与补偿额度。
假设受访者 ｉ 的回答情况符合函数：

ｙ ＝ ａ０ ＋ ｂＸ ｉ ＋ ｃＴ ＋ ｅ （１１）
式中，ｙ 是虚拟变量，表达回答结果，Ｙ ＝ １（ｙｅｓ）和 Ｙ ＝ ０（ｎｏ）；Ｔ 是投标值；Ｘ ｉ是影响被调查者意愿金额的经济

社会变量；ε 是扰动项，α０、β、ｃ 为参数。
设 ｙｙｉ、ｙｎｉ、ｎｙｉ、ｎｎｉ可表示第 ｉ 个受访者的回答情况，其取值因受访者回答不同而异，若受访者回答为“是－

是”，则 ｙｙｉ ＝ １、ｙｎｉ ＝ｎｙｉ ＝ ｎｎｉ ＝ ０，其他回答时，取值情况依次类推。 令受访者回答“是－是”、“是－否”、“否－

５　 １ 期 　 　 　 吕悦风　 等：基于化肥施用控制的稻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南京市溧水区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是”、“否－否”的概率分别为“Ｐｙｙ、Ｐｙｎ、Ｐｎｙ、Ｐｎｎ”，则根据上述条件，可构建相应的对数似然函数［２５－２６］：

ｌｎＬ ＝ ∑
ｎ

ｉ ＝ １
（ｙｙｉＰｙｙ ＋ ｙｎｉＰｙｎ ＋ ｎｙｉＰｎｙ ＋ ｎｎｉＰｎｎ） （１２）

通过对数似然估计，可以推导出相应的 ＷＴＡ 值，具体公式如下：

ＷＴＰｍｅａｎ ＝ ∫Ｔｍａｘ

０

ｄＴ
１ ＋ ｅｘｐ（ － α０ － βＸ － ｃＴ）

（１３）

式中， ｘ 为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各变量的平均值；β 是除投标量外其他影响因素变量的回归系数；Ｔ 为设定的

投标值；ｃ 为投标值变量的系数。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１　 政府化肥减施考核标准计算

３．１．１　 化肥施用外部成本测算

根据前文公式（７）—（１０），可得南京市化肥施用的环境影响成本，详见表 ２。

表 ２　 南京市化肥施用的环境成本估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ｓ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污染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大气污染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土壤污染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水体污染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ＮＨ３污染 Ｎ２Ｏ 污染 ＮＯｘ污染 硝酸盐 镉污染 硝态氮 铵态氮 磷酸盐

影响剂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ｏｓｅ ／ ｔ ２２８５．６ ３９６．３ ５１０．９ ４８７９．２ ４７．９ ７０５０．４ ２０８１．２ ８１７．８

单位污染物剂量引致的生命损
害年数
Ｌｉｆ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ｄｏｓｅ ／ （ ｋｇ ／ ａ）

５．１０×１０－５ ４．００×１０－６ ６．７９×１０－５ ４．９０×１０－５ ６．０９×１０－４ ３．０５×１０－５ １．６７×１０－５ ３．６０×１０－６

生命损害年累计数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ｄａｍａｇｅ ／ ａ

１１６．５７ １．５９ ３４．６９ ２３９．０８ ２９．１９ ２１５．０４ ３４．７６ ２．９４

总太阳能值
Ｔｏｔａｌ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ｅｊ ５．３４×１０１８ ７．２６×１０１６ １．５９×１０１８ １．０９×１０１９ １．３４×１０１８ ９．８５×１０１８ １．５９×１０１８ １．３５×１０１７

环境成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ｓｔｓ ／ ｙｕａｎ ６．０１×１０６ ８．１７×１０４ １．７９×１０６ １．２３×１０７ １．５０×１０６ １．１１×１０７ １．７９×１０６ １．５×１０５

单位化肥环境成本
Ｕｎｉ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ｓｔ （ｙｕａｎ ／ ｋｇ）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３３ ０．２４ 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０２

　 　 资料来源：南京市统计年鉴及作者计算

南京市化肥施用的环境成本共计 ３．５１×１０７元，化肥投入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占 ３９．
８１％）与水体（占 ３７．５１％）中，南京市单位化肥环境外部成本为 １．１４ 元 ／ ｋｇ。
３．１．２　 化肥—水稻产量拟合函数

对南京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度的水稻播种面积单产（ｋｇ ／ ｈｍ２）与单位面积化肥折纯用量（ｋｇ ／ ｈｍ２）进行拟合

分析（详见图 １），发现水稻播种面积单产与化肥单位面积投入之间高度相关，拟合函数可写作 ｙ ＝ －０．０５２６ｘ２

＋ ３０．２１３ｘ ＋ ４３８６．６，Ｒ２ ＝ ０．８５８。 由此可以得出当水稻产量 ｙ 到达最高点时，所对应的单位面积化肥折纯用量

ｘ＝ ２８７．２０ｋｇ ／ ｈｍ２。
３．１．３　 化肥合理用量计算

结合实地农户调研及中国化肥网相关信息，２０１７ 年度南京市中晚籼稻收购价在 １３３—１３７ 元 ／ ５０ ｋｇ，稻谷

售价平均为 ２． ７ 元 ／ ｋｇ。 此外，４５％（１５—１５—１５）复合肥价格稳定在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元 ／吨，复合肥磷酸二铵

（６４％）市场价在 ２５００—２５５０ 元 ／吨，过磷酸钙（１８％）市场价为 ７００—８５０ 元 ／吨，综合计算得折纯化肥价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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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南京市水稻产量与化肥投入量拟合曲线

　 Ｆｉｇ．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为 ４．１ 元 ／ ｋｇ。
根据公式（６），将计算得到 ｂ ＝ ３０．２１３、ｃ ＝ －０．０５２６、

Ｐ＝ ２．７、ＭＰＣ＝ ４．１ 以及 ＭＥＣ＝ １．１４ 等值代入公式，可得

经济学视角下南京市水稻农户折纯化肥合理投入量为

２６８．７５ ｋｇ ｈｍ－２ ａ－１，横向对比江苏省农科院、江苏省土

肥站的相关实证研究可知［２７－２８］，江苏地区水稻亩产目

标 ６００、６５０、７００ ｋｇ 时每百千克籼稻的需氮量在 １．７—
１．９ ｋｇ不等，折合每公顷纯氮用量 １５３—１９９．５ ｋｇ。 考虑

到区域内水稻平均单产小于 ９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对应的氮素

需求更少，加之苏南地区化肥施用以氮肥为主，因此本

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以为南京市水稻作物理

论所需化肥投入量的计算提供参考依据。 ２０１７ 年度南京市化肥实际平均投入量为 ３１２．４ ｋｇ ｈｍ－２ ａ－１，距离计

算得到的参考值尚有 ４３．７３ ｋｇ ｈｍ－２ ａ－１（约 １４％）的削减空间。
３．２　 农户生态补偿经济标准测定

３．２．１　 农户 ＣＶＭ 接受意愿分布

根据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的原理，对农户二次投标方案进行后期整理后得到 ７ 个投标方案，详见表 ３。

表 ３　 化肥减施补偿投标值样本及回答形式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ｂｉ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ｆｏｒｍ

方案编号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ｕｍｂｅｒ

初始投标额度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ＢＩＤ ／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较低投标额度
Ｌｏｗｅｒ ＢＩＤ ／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较高投标额度
Ｈｉｇｈｅｒ ＢＩＤ ／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频数（比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支持⁃支持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支持⁃反对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ｏｐｐｏｓｅ

反对⁃支持
Ｏｐｐｏｓ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ｕｐｐｏｓｅ

反对⁃反对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ｏｐｐｏｓｅ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 １５０ ７５ ３００ ４（１３．３） ８（２６．６） ８（２６．６） １０（３３．３） ３０（１００）

２ ３００ ３００ ５２５ ６（２０．０） ７（２３．３） ９（３０．０） ８（２６．６） ３０（１００）

３ ５２５ ５２５ ７５０ ８（２６．６） ３（１０） １２（４０） ７（２３．３） ３０（１００）

４ ７５０ ７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１（３７．９） ４（１３．８） ８（２７．６） ６（２０．７） ２９（１００）

５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８（６４．３） ５（１７．９） １（３．６） ４（１４．３） ２８（１００）

６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８００ １７（６０．７） ３（１０．７） ５（１７．９） ３（１０．７） ２８（１００）

７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０（６９．０） ４（１３．８） １（３．５） ４（１３．８） ２９（１００）

最低生态补偿投标值 ７５ 元 ／ ｈｍ２的接受频率为 １３．３３％ ，最高投标值 ２２５０ 元 ／ ｈｍ２的接受频率为 ８６．２％。
投标值设计范围基本涵盖了绝大多数受访者的接受意愿，整体设计合理。
３．２．２　 农户农田生态补偿受偿额度的影响因素

将农户个人特征变量及主要社会经济特征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可得双边界 ＣＶＭ 模型的

参数估计（表 ４）。
模型整体拟合良好，可以较好的反映调查地区水稻农户的受偿意愿。 在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模型中，显著

影响农户化肥减施额度的因素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农户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年收入、化肥施用成本及

环境认知情况。
农户耕地面积是影响最为显著的因子，在 １％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数。 表明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越

大，其接受化肥减施补偿的可能越小。 这是因为农户耕地面积越大，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可能性越大，
对农地的依赖性就越强，对待化肥减施的态度也就相对谨慎，不愿意承担因化肥减施而造成的作物产量下降

的风险。
农户年龄与性别的系数均为负数，分别在 ５％与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年长男性的农户接受化肥减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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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可能性更小，其对应的预期补偿标准更高。 这可能是由于男性受访者和年长受访者更多的从事实际农

业生产，受制于“大水大肥”和“撒施表施”的传统施肥习惯，他们普遍愿意依靠感觉、凭借经验进行施肥，不愿

意随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施肥量。

表 ４　 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法下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ｏｇｉ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ｏｕｂｌｅ－Ｂｏｕｎｄ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回归系数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显著水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发生比率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投标值（Ｔ）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０∗∗ １．０１１

性别（Ｓｅｘ） －０．７４３ ０．０６１∗ ０．４７６

年龄（Ａｇｅ） －０．５４６ ０．０１５∗∗ ０．５７９

受教育程度（Ｅｄｕ） ０．６２５ ０．０２８∗∗ １．８６８

务农人数（Ｈｕｍ） ０．５１２ ０．０７６∗ １．６６８

是否为村干部（Ｃａｄ） －０．５３４ ０．４６９ ０．５８６

年收入（Ｉｎｃ） ０．１２１ ０．５６８ １．１２８

农户耕地面积（Ａｒｅａ）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８∗∗∗ ０．６３０

化肥施用成本（Ｃｏｓｔ） ０．４９７ ０．０４５∗ １．６４３

化肥对环境影响认知情况（Ａｔｔｉ） ０．５７３ ０．１９８ １．７７４

常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９８９ ０．５２４ ２．６８８

样本数（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０５

对数似然值（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１２．４４７ 卡方 ４８．０５９

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２ ０．２０９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０．２９１

　 　 ∗、∗∗、∗∗∗分别表示达到 １０％、５％、１％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受教育程度、务农人数以及化肥投入成本的系数均为正数且在 ５％水平或 １０％水平上显著。 说明文化程

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对化肥减施保护生态环境的认可度与接受程度越高，其接受投标的可能

性也就越大；同时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资本、人力（化肥费用、务农人数）越高的农户，也更倾向于接受生态补

偿，将其自身资源转向非农行业。
３．２．３　 化肥减施补偿额度测定

结合前述的模型结果与解释变量，水稻种植户补偿额度计算模型为：

Ｌｏｇ ｉｔ Ｐ ＝ Ｌｎ Ｐ
１ － Ｐ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０．９８９＋０．０１１Ｔ－０．７４３Ｓｅｘ－０．５４６Ａｇｅ＋０．６２５Ｅｄｕ＋０．５１２Ｈｕｍ－０．４６２Ａｒｅａ＋０．４９７Ｃｏｓｔ

将回归系数和各解释变量的平均值代入公式，计算得到出南京市水稻种植户的化肥减施补贴标准值为：

∫１５０
０

ｄＴ
１ ＋ ｅｘｐ（ － ０．０１１Ｔ － ０．３６２８）

＝ １
０．０１１

× ｌｎ １ ＋ ｅｘｐ（０．３６２８ － ０．０１１∗１５０）
１ ＋ ｅｘｐ（０．３６２８）

＝ ８８２．４９

基于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模型测算得到补偿平均值为 ８８２．４９ 元 ｈｍ－２ ａ－１，这可以作为南京市水稻农户减

施化肥至规定标准时获得的生态补偿金额。 综合考虑时间、区位以及肥料类型产生的相关影响，本研究测定

的补偿标准与 ２００９ 年度基于江苏宜兴地区氮肥控制的污染补偿标准［１３］６２０．０ 元 ｈｍ－２ ａ－１较为接近，可见本文

提出的补偿标准相对合理，能够为苏南以及太湖流域的化肥减施和生态补偿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讨论

自 ２０１５ 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调整以来，以支持耕地地力保护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要目标的“农
业支持保护补贴”现已成为我国财政支农的最主要手段。 以化肥减施为管控目标的生态补偿一方面紧扣国

家保护耕地地力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能够将补贴发放金额与农户实际行为挂钩，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的对

支农财政进行量化分配与管理。 因其“公平合理”和“便于操作”的政策特点，可以预见生态补偿未来必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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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支农体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为此，本研究通过建立基于政府和农户双重视角的生态补偿标

准，为区域农业绿色发展与面源污染防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美中不足的是，本研究得到的生态补偿金额是一个固定的标准。 鉴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以及农户间资源

禀赋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每位种植农户面临的化肥减施数额与难度都不尽相同，“一刀切”式的统一补偿标准

将使得化肥减施成效低于平均水准的农户被过度补偿，而化肥减施成效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户则会因获得补偿

不足，继而丧失坚持减施化肥的动力。 为进一步提升政策激励作用，引导农户尽可能采取清洁环保的种植方

式，唯有建立与作物种植类型和化肥减施成效二者相挂钩的多级补偿机制，根据种植农户实际的减施成效给

予其相对应的补偿标准。 这也是化肥减施补偿政策在未来深入改进和完善的重要方向。
４．２　 结论

本研究结合南京市统计年鉴数据以及溧水区 ２０５ 个水稻农户的调研数据，通过能值分析法以及双边界二

分式 ＣＶＭ 调查法，构建基于政府和农户双重视角下的稻田化肥减施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论如下所示：
（１）南京市化肥施用的环境外部成本总计 ３．５１×１０７元，单位化肥施用环境成本为 １．１４ 元 ／ ｋｇ，化肥投入对

环境产生的污染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占 ３９．８１％）与水体（占 ３７．５１％）中。
（２）化肥污染环境成本量化视角下的南京市水稻种植过程中理想的折纯化肥投入参考值为 ２６８．７５ ｋｇ

ｈｍ－２ ａ－１距离 ２０１７ 年度南京市水稻种植实际的折纯化肥用量 ３１２．４８ ｋｇ ｈｍ－２ ａ－１仍存有约 ４３．７３ｋｇ ｈｍ－２ ａ－１（约
１４％）的减施空间。

（３）农户双边界 ＣＶＭ 问卷调查反馈结果显示，８６．２％的农户愿意在接受 ７５—２２５０
元 ｈｍ－２ ａ－１不等的生态补偿的前提下减少化肥投入至建议化肥参考用量，农户减施化肥的平均受偿标准

值为 ８８２．４９ 元 ｈｍ－２ ａ－１。
（４）“受教育程度”、“务农人数”以及“化肥投入成本”三个因素显著正向激励农户接受生态补偿，同时

“耕地面积”、“年龄”、“男性农户”等因素则与农户受偿意愿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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